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33号

当事人名称：揭西县联和石板材厂
经营者：林牧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22MA51RFEX4F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棉湖镇四乡村委灰坡村大桥旁工业街一巷
根据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编号X3GD202606100070），2026年6月13日，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对揭西县联和石板材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厂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厂的建设项目属于石材切割加工项目，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需要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经查，你厂没有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2026年6月13日现场检查照片，2026年6月13日提取，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当天拍摄制作，证明揭西县联和石板材厂生产设备仅切割工序，有配套粉尘收集处置设备，有废水循环池且废水抽至水塔废水循环利用，没有外排；2. 身份证复印件，2026年6月13日提取、由林牧练提供，证明现场由林牧练本人配合调查；3. 租地协议书，2026年6月13日提取，由林牧练提供，证明该场地使用人为揭西县联和石板材厂业主林牧练；4.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备案意见，2026年6月13日提取，由林牧练提供，证明揭西县联和石板材厂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备案意见。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20日内进行变更填报。”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现责令你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厂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厂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厂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6月17日
1

